
滁州市招商引资工作委员会文件
滁招商委〔2016〕2号

关于实行招商引资项目痕迹管理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和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苏滁现代产业园：

为进一步加强招商项目管理，推动各地各单位主动招商、务

实招商，现将招商引资项目痕迹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实行招商项目痕迹管理

自今年起，对各地各单位招商引资项目实行痕迹管理，各地

各单位要对引进的项目进行全程跟踪，并做好重点环节的情况报

送，过程报送将做为项目认定的重要依据，对未按要求报送或年

终一次性集中申报的项目，不予确认和考评。

（一）市直单位项目报送程序。市直单位发现外来投资项目

线索后，应第一时间向市招商局填报《市直单位招商项目线索备

案表》（见附表 1），并在项目正式签约前至少报送 2次跟踪情

况说明，同时附跟踪洽谈照片。项目签定投资协议（或工商注册）



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市招商局报送经属地政府和企业确认的《市

直单位招商引资项目申报表》（见附表 2），并按要求报送协议

文本等项目材料。签约后的项目，每月报送《市直单位招商引资

项目进展表》（见附表 3）。

（二）县市区和市直相关园区项目报送程序。各地项目签约

后，要按月申报到位资金和项目进度（未签约直接立项或注册的

项目，以立项或注册时间为签约时间）。项目到位资金，应于每

月 25 日登录招商项目网申报，并按省合作交流办要求上传附件资

料。项目当月发生的签约、开工、投产等进度，应于下月 5日前

填报《滁州市新签约、新开工、新投产项目情况表》，并附合同

（协议）文本、营业执照、备案文件、开工或投产照片等资料。

延期补报的项目要说明原因，但符合条件却延期超过 2个月申报

的项目，不列入统计考评。

二、项目认定范围和标准

（一）认定范围。只要能带来持续经济和社会效益,在我市注

册经营的项目均可纳入任务统计，但对总投资 10 亿元以下项目统

计时限不超过 3年，其它项目统计时限不超过 5年。市直单位统

计考评 1000 万元以上项目，各县市区、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苏

滁现代产业园统计考评亿元以上项目。房地产、保险、捐赠和政

府投资类项目或资金不纳入统计考评。

（二）认定标准。总投资:一般参考项目正式合同（协议）和



备案文件确认，暂无合同和备案文件的也可参考注册资金或预测

投入确认。先租赁再征地项目，对租赁部分只按一期认定。总投

资申报远大于预测投入且无有效证明的，按当地一般投资强度进

行核减。原则上，征地工业项目规划用地小于 20 亩的，租赁厂房

的工业项目租赁面积小于 5000 平米的，商业项目规划建筑（或经

营）面积小于 2万平米的，非设施性农业项目流转土地小于 3000

亩的，设施性农业项目流转土地小于 1000 亩的，新投产项目累计

投入不足 3000 万元的，不列入亿元项目统计考评。到位资金：原

则上按到位固定资产认定，但种养类项目中出售的苗木、果蔬、

畜禽，矿产类项目中采矿权投入等均不计入固定资产。小贷、担

保、典当等金融服务类项目可按验资报告，银行、投资管理、专

业中介服务类项目可按成立时到帐的营运资金，研发设计创意、

总部经济、电商、众创空间类项目也可按首个会计年度缴税额的

20 倍一次性计入到位资金。

三、考核评分方式

（一）市直单位

1、基本分（70 分）。依据年度目标任务，考核市直单位当

年到位资金总额、新签约项目协议投资额两项任务，有一项任务

完成或超额完成的得满分；两项任务均未完成的，按完成比例最

高的计算分值。其中，非目标责任单位任务数参照目标责任单位

最低目标任务确认。



2、附加分。经年度考评，完成两项任务的加 2分，并按单项

任务超额完成的比例×0.01 分进行加分，每项任务超额最高加 5

分。对新签约且有到位资金的亿元以上项目进行加分，具体见招

商引资考评办法（滁办字〔2013〕95 号）。

（二）市开发区、苏滁园、各县（市、区）

具体评分方法见招商引资考评办法。同时另设附加分，对上

年度经省合作交流办考核认定的大项目进行加分，每个项目在考

核总分上另加 0.5 分。

本通知是对滁办字〔2013〕95 号文件的补充完善，由市招商

局负责解释。

附表：

1、市直单位招商项目线索备案表

2、市直单位招商引资项目申报表

3、市直单位招商引资项目进展表

滁州市招商引资工作委员会

2016 年 3月 10 日

抄：各县市区招商局，市开发区招商局，苏滁园经济运行局



附表 1：

滁州市直单位招商引资项目线索备案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填表人（联络员）： 填表人手机号码：

序号

项目（线索）

名称

投资方名称

投资方联

系人

联系方式

首次对接

时间

计划投资

额

（万元）

项目内容 产业分类 拟落户地点 进展情况 存在问题

下一步措

施

备注



附表 2:

滁州市直单位招商引资项目申报表

申报/引荐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项目

名称
第一引荐人 手机号码

分割

情况
（分割单位签章）分割 % 线索来源

□推介活动 □亲友介绍 □外出招商
□客商主动咨询 □其它:

投

资

方

概

况

公司名称
投资方属地

(省/市/县)

投资方特

殊类别

□世界 500 强
□国内 500 强
□外资企业
□上市公司

联系人 职务 手机号码

项

目

概

况

项目内容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固定资产投

资额（万元）
合作方式

□独资
□合资

□其它:

产业类别

□一产
□二产

□三产
行业分类 项目类别

□新引进
□增资扩建

落户详细地

点

县(市、区) 路

号

是否进园区 □是□否 项目场地

使用方式

□征地 亩
□租赁 M

2

□购买 M
2所在园区名称

签约类型 □意向 □正式
预计摘

牌时间

预计开

工时间

预计竣

工时间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场合

投资效益预

估
年产值（营业额） 万元，税收 万元，用工 人。

申报前置附件（市招商局填写）：

□投资协议 □属地证明(意见)

□投资者证明(意见) □特殊类别证明材料

申报后补附件（申报单位可陆续补齐，市招商局填写）：

□项目营业执照复印件 □到位资金证明

□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

投资者证明(意见)：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县市区政府或市开发区证明（意见）：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填表人（联络员）： 填表人手机号：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注：1、申报单位务必于项目签约或注册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整表格内容，向市招商局申报；
2、此表一式两份，申报单位和市招商局各存一份；



表格 3:

滁州市直单位招商引资项目进展表

填报/引荐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结转 □本年新引进 □增资扩建

项目最新状态 □摘牌 □注册 □开工 □投产 （最新状态发生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形象进度描述

项目总投资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到位资金情况

（万元）

年初结转 本年新增 累计到位资金

累

计

到

位

资

金

明

细

类别 主要内容说明 数量 小计(万元)

土地

建筑物

设备

其它

累计（万元）

填表人（联络员）： 填表人手机号：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注：1、已在市招商局申报并纳入市级考核的招商项目，方可填报此表；
2、该表实行零报告制度，每个项目每月至少于月底报 1次进展情况；

3、对于项目发生的“摘牌、注册、开工、投产”几类情况，必须及时申报；

4、此表一式两份，申报单位和市招商局各存一份。


